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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先生来自浙江，甘女士来自贵
州。两人相识于!""#年，也许同是天
涯沦落人，没多久两人就步入了婚姻
的殿堂，并很快有了女儿。凭着两人
的勤劳奋斗，生活渐渐富裕起来，一
家人过了十多年安稳的日子。
最初李先生算是一个好老公，把

家里的事放在心上，对妻子的家人也
很照顾。可能妻子是太爱丈夫了，总
担心丈夫不忠，所以一发现丈夫有可
疑之处，就会与他争吵。$%%&年，甘女
士凭着女人的第六感，发现丈夫的举
动有些异常。一次丈夫与他人通电话，
妻子心存疑虑要求看看电话号码，丈
夫执意不肯，并跟她解释都是业务来
往，担心妻子看了会纠缠不清。对丈夫
的解释妻子不认可，坚持非看不可，
争执中把手机给砸了。之后，两人
为了类似的事争吵过很多次。

妻子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年，丈夫与一个女人关系暧
昧，为了搞清楚真相，她专门请人
跟踪丈夫。结果令她伤心不已。丈
夫竟与一位(%来岁的有夫之妇鬼
混。事情败露后，丈夫与情人当着
甘女士的面承诺一刀了断。甘女
士念在女儿的份上，不想让女儿
没了父亲，更不想这个家散了，就
原谅了丈夫。谁知为了便于交往，
第三者竟在甘女士家附近租了房
子，丈夫与第三者仍然藕断丝连。
一次妻子发现他们俩又在一起，
气愤地与丈夫当众扭打起来，甘女
士左手无名指骨折，丈夫的头被打
出了血，情人的脸也被抓破了。

)%%"年，再也无法忍受的甘
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与丈夫离
婚，但李先生没有到庭，甘女士撤
了诉。可是，李先生仍然我行我
素。一次已经凌晨*时多，丈夫还
没有回家，甘女士一路寻觅，竟在
外面看到丈夫与情人有滋有味地
吃着夜宵，她气不打一处来，免不了
又发生一场争吵。

万般无奈的妻子来到调解现场
要求讨个说法，李先生解释说，妻子
弄伤了情人的脸，情人总是纠缠不
清，他没办法，才请情人吃饭予以安
慰。我责问李先生：“吃饭要吃到那么
晚？你是为了和情人继续保持联系找
借口！心里放不下那个女人”。之后，
李先生当着妻子的面表态，以后一定
不与情人来往。
李先生还坦白地说到，与情人在

一起只是玩玩而已，妻子是妻子。毕
竟多年的夫妻，现在条件好了，女儿
也长大了，不能影响她，觉得离婚不
是件好事，而且也承认妻子对家庭、
对自己确实付出很多，不想与她分
手。我告诉他，法律规定夫妻双方有
相互忠诚的义务，因丈夫多年来与情

人的这种关系，对妻子和女儿已造成
了很大的伤害，妻子长期处于这种压
抑、愤怒、担忧的状态，已经有了心理
障碍，这会影响她的身体健康。
我要求李先生做到三点，第一断

绝一切不正当男女关系；第二不准有
家暴；第三要善待妻子，与妻子共同
承担家庭责任。有意思的是，李先生
虽然答应了，却不无忧虑地怀疑妻子
也有外遇，经妻子解释后纯属误会。

其实这对夫妻都喜欢无端猜忌
怀疑。我问李先生怀疑妻子有外遇时
是什么心情？有没有将心比心，考虑
过妻子的感受？李先生沉默不语，我
示意他应该用实际行动向妻子表示
诚意。这时，李先生主动走到甘女士
身边拉起她的手，请求妻子原谅，并
承诺一定珍惜家庭，好好过日子。

人民调解员 笤碣

本次纠纷的这对夫妻! 本来

拥有一个让人艳羡的家庭! 但妻

子的猜忌" 丈夫的出轨让他们的

婚姻看似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人

民调解员运用自己的调解艺术!

让丈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这里我们又要对%婚姻法&第

四条老生常谈了! 希望已经结婚

和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读者都能

领会这条规定的深意! 并按这条

规定的内容来履行!真正做到'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

%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

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

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

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

系$其中夫妻间的忠实!主要是指

夫妻不为婚外性行为! 在生活上

互守贞操!保持专一!广义上的忠

实义务还包括配偶一方不得恶意

遗弃配偶他方! 不得为第三人利

益牺牲和损害配偶他方利益$

这条规定为人们处理婚姻家

庭关系提出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准

则!如果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

依据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

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三, 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离婚时!一方隐

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

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

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

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

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妨害

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予以制裁$

孙鸣民 律师

! ! ! !龚先生拿着大哥和二哥起诉
材料找到了我们，讲述了他们三
兄弟由来已久的矛盾。
多年前，龚先生的单位配了

一套房屋给他们，当时该房屋的
承租人确定为龚先生的父亲。分
了新房后，龚先生一家三口就和
父母一起共同生活在这套房子
里。二十多年后，父亲过世了，两
位哥哥就开始抢房。他们先是通
过种种途径，将母亲变更为这套
房子的承租人，龚先生看在母亲
还在世的面子上，也就不再追究
这件事。之后，两位哥哥变本加
厉，又把他们的户口也迁了进来，
同时迁入的还有他们子女的户
口，这些都是瞒着龚先生做的。两
位哥哥为了挤走龚先生一家，挑
拨母亲与龚先生妻子的关系，让

婆媳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给
儿子一个好的居住环境，龚先生
夫妇便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加上
跟亲朋好友的借款，买了一套预
售商品房。拿到房子，简单装修了
一下，龚先生一家便搬了出去。但
是龚先生是个孝子，每周至少会
来看望母亲两次，母亲若有个头
疼脑热，都是龚先生陪她去医院。
去年，母亲过世后，大哥就提

出他要做承租人，理由是他是回
沪知青。但事实上，当时大哥是随
大嫂去了上海周边的一个城市落
户，并在那里有自己的工作单位，
而且他的单位还给他分了一套房
屋，大哥一直在外地生活。前几
年，大侄女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
了工作，大哥才时常会来上海，他
还出资给女儿买了房子，产权登
记在女儿一人名下，大哥根本没
有在这套房屋居住过一天。对于
承租人的问题，在母亲过世后，物
业公司根据龚先生的申请，按规

定确定龚先生是承租人。两位哥
哥知晓此事后，就将龚先生告上
法庭，要求撤销物业公司对这套
房屋承租人的指定。
我们针对房屋来源等情况进

行调查，确认龚先生一家三口为
该房屋的原始受配人，且配房的
原因为龚先生结婚生子，居住困
难。庭审中，我们还提供了龚先生
支付租金的相关凭证，证明龚先
生一家长期在该房屋中居住，即
使之后因居住困难、家庭矛盾搬
离后，租金仍由龚先生支付。我们
还提出，不论是大哥还是二哥均
未在该房屋处实际居住，且他们
在他处均有房屋居住，不符合共
同居住人的条件，相反物业公司
确定龚先生是承租人，是符合法
律、政策规定的。
最终，看到我们提供的证据，

以及在庭审中的据理力争，大哥
和二哥撤回了起诉。

黄华明 律师

! ! ! !秦老伯的老伴前年过世，
去年底家里的房子遇到征收。
之前，几个子女之间的关系还
好，平时逢年过节，包括周末，
只要有时间，儿女们都会来看
看老两口。可这一征收，矛盾就
出来了，大家各有各的想法。

被征收的房子是公有住
房，承租人是老伴，老伴过世
后，承租人也没有变更过。房子
里现在有五个人的户口，除了
秦老伯外，还有大儿子、小儿
子、大孙子和外孙女的户口。大
儿子一家是&年前搬出去的，他
们觉得房子实在太小，平时生

活不方便，加上儿子也大了，想
要有自己的房间，就在外面买
了一套二手房。小儿子是单位
分了房子后，就连户口和人一
起出去了。(年前，小儿子离了
婚，说没地方迁户口，就把他的
户口迁了进来，但人是不住的。
外孙女是说要读书户口迁进
来，之后就一直没有迁出去，人
也从来没有住过。本来秦老伯
就想他有&个子女，(个儿子，两
个女儿，加自己，一共'个人，一
共分"份，(个儿子分'份，两个
女儿和自己各一份，自己年纪
也大了，老了只要手里有养老

的钱，再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
但是户口在内的大儿子、小儿
子和大孙子和外孙女都不同意
这样分，他们认为有户口在的
他们+个再加秦老伯&个人平分
征收利益，其他人没有分。他们
还和秦老伯说，法律上就是这
样规定的，不是说承租人是秦
老伯，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白青昕律师对他遇到的问
题进行了法律分析并提供了相
应的法律意见。最后，白青昕律
师表示，若以后秦老伯有需要，
将为他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 !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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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范老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
会和自己的儿子、外孙打官司。老伴
在十多年前过世后，他就一个人住
在老房子里。
老房子是公房，承租人是范老

伯，小儿子和外孙的户口都在这套
房子里。'年多前，老房子拆迁，当

时范老伯生病住院，女儿在陪护也
抽不出时间，于是范老伯委托小儿
子和动迁单位进行协商，小儿子就
以范老伯代理人的身份与动迁单位
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取得了一套安置房
和一定金额的动迁款，其中明确范
老伯、小儿子和外孙是安置人口，外
孙是货币化安置。而小儿子在拿到
了动迁款后，只是将属于外孙的动
迁款给外孙，其他的动迁款都据为
已有，安置房登记在了他和范老伯
名下。当范老伯知晓此事后，多次和
小儿子协商此事，但小儿子千方百

计找各种理由推拖。无奈之下的范
老伯只得将儿子告上法庭，要求法
院判决确认安置房归范老伯一人所
有。由于外孙也是安置人口，因此需
要将他列为被告。庭审中，外孙确认
已拿到了属于他的动迁款，同意范
老伯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范老伯作为承租

人，委托小儿子作为代理人与动迁
单位签订的协议应属合法有效。依
据协议约定，范老伯、小儿子和外孙
都是安置人口。在扣除外孙获得的
动迁款后，其余的动迁利益归范老
伯和小儿子共同共有。

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
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
案中，外孙已取得其应得的动迁款，
并表示对于其他的拆迁利益不再主
张，因此即使按一审法院的认定，相
应的动迁利益应在范老伯和小儿子
之间予以分割，而不是对范老伯的
诉讼请求一概不予支持。被拆迁房
屋的其余的动迁利益即安置房和动
迁款应在范老伯和小儿子之间作合
理分配。同时，范老伯是被拆迁房屋
的承租人，作为高龄独居老人，理应
予以多分。而且在范老伯仅要求将
安置房判归其一人所有，放弃对其

余动迁利益主张权利，这是他对自
身权利的处分，分配结果尚属合理，
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审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
撤销了原审判决，判决确认安置房
归范老伯一人所有，小儿子应配合
办理安置房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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